「推動海外臺灣學校發展方案」作業計畫填報表
一、填表說明：
（一）自民國100年5月起，貴校校務推動如涉及本方案執行內容者，請於每月5日前將執行情形及重要成果之電子檔逕傳送至本部僑教會湯效蘭小姐電子信箱（信箱帳號：middle@mail.moe.gov.tw），俾供彙整。如該月份無執行內容或重要成果，亦請回復。
（二）本表電子檔，已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僑教會（網址：http://www.edu.tw/oversea/index.aspx/資料下載）項下，請逕下載運用。
二、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三、學校聯絡人：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四、執行情形與重要成果：

	目標
	方法
	具體措施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執行情形
	重要成果

	1.鼓勵臺灣學校發展特色，提升學校能見度。


	1-1協助加強招生宣導，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1-1-1鼓勵臺灣學校參加當地中小學教育展，吸引學生前來就學。
	各臺校
	教育部
	
	

	
	
	1-1-2鼓勵臺灣學校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提高學校能見度。
	各臺校
	教育部
	
	

	
	
	1-1-3鼓勵臺灣學校參與台商及僑社相關活動，積極宣導學校特色。
	各臺校
	駐外館處
	
	

	
	1-2協助強化資訊設施，掌握臺商子女動態。
	1-2-1鼓勵臺灣學校掌握台商子女分布情形，建立聯繫管道。
	各臺校
	教育部
	
	

	
	
	1-2-2鼓勵臺灣學校強化資訊網站，提供完整招生資訊。
	各臺校
	教育部
	
	

	2.充實臺灣學校軟硬體設施，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2-1協助強化師資陣容，健全教師福利措施。
	2-1-1擴大教師徵募管道，加強與師資培育大學聯繫，鼓勵國內優秀儲備教師到校服務。
	各臺校
	教育部
	
	

	
	
	2-1-2配合未來師資需求，鼓勵學校提供卓越師資獎學金予品學兼優之在學師資生，使其於畢業並取得合格教師證後依約到校服務。
	各臺校
	教育部
	
	

	
	
	2-1-3協助邀請獲頒師鐸獎、教學卓越獎之優秀教師到校輔導，提供國內優質教學經驗。
	各臺校
	教育部
	
	

	
	
	2-1-4將臺灣學校教師納入師鐸獎之獎勵對象，激勵教師工作士氣。
	教育部
	各臺校
	
	

	
	
	2-1-5協助臺灣學校建立合理化教師福利與制度，並輔導各校教師加入私校退撫基金，降低師資流動率。
	教育部
	各臺校
	
	

	
	2-2持續編列預算，充實教學運動設施。


	2-2-1持續編列預算，提供臺灣學校所需教育資源，逐步拉齊與國內教育之落差。
	教育部
	各臺校
	
	

	
	
	2-2-2充實臺灣學校圖書、實驗、資訊設備及運動設施，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教育部
	各臺校
	
	

	3.協助臺灣學校建立行政體制，健全校務發展。


	3-1協助延聘優秀校長，完備校務規章制度。


	3-1-1協助遴聘優秀且有意願為臺灣學校付出奉獻之校長，以降低校長流動率。
	各臺校
	教育部
	
	

	
	
	3-1-2輔導校長對校務行政及法令規章應建立制度並分層負責，以提升學校行政效率。
	教育部
	各臺校
	
	

	
	3-2協助臺灣學校加強對教師之激勵措施。

	3-2-1輔導校長建立有效激勵措施，以提升教職員工士氣及向心力。
	教育部
	各臺校
	
	

	
	
	3-2-2輔導臺灣學校加入私校退撫基金，以維護我國籍教師之權利。
	教育部
	各臺校
	
	

	4.強化臺灣學校體質，促進學校永續經營。 
	4-1協助臺灣學校尋求各界資源，充實學校發展經費。
	4-1-1加強臺灣學校華語文教學功能及相關資源投入，使學校成為海外華語文教育及中華傳統文化推廣中心或臺灣書院。
	各臺校
	教育部
	
	

	
	
	4-1-2鼓勵臺灣學校或駐外館處適時發動臺商或僑領辦理募款餐會或相關活動，籌募校務發展基金。
	各臺校
	駐外館處
	
	

	
	4-2修正相關法規，賦予推廣教育功能。 


	4-2-1協助臺灣學校配合特色舉辦相關活動，如：英語研習營、華語文研習班，以增加財源。
	各臺校
	教育部
	
	

	
	
	4-2-2修正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增加學校經營之彈性空間。
	教育部
	各臺校
	
	


填表人：   　  　   主任：                校長：

填表日期：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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